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辦理國家賠償事件作業要

點 

一、 本作業要點係參照國家賠償法及其施行細則暨關務署辦理國家

賠償事件作業要點訂定，本關處理國家賠償事件，應依本要點

規定辦理。 

二、 國家賠償法規定之各有關程序處理事項由法務緝案組辦理，實

體事項由賠償事件單位辦理。 

三、 法務緝案組於收到國家賠償事件請求書後應即專簿登記編號、

裝訂卷宗，分案處理。賠償事件文稿移送、呈判，卷宗上應加

註「國家賠償事件請提前處理」字樣，以便識別。 

本要點所稱送達方式，以郵寄雙掛號附送達證書為之。必要時

得派員於規定期間內送達，並取具送達證明。 

四、 請求賠償事件，法務緝案組應先行審查，認本關非賠償義務機

關或顯無賠償責任或其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者，應於五

日內製作「國家賠償事件審查表」簽會有關單位、秘書室、人

事室及主計室層送關務長核定後，以書面敘明拒絕理由於收文

後三十日內通知請求權人、本關有關單位及有關機關。 

五、 法務緝案組就請求賠償事件除有前點拒絕賠償之情形外，應於

三日內填具「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意見表」連同賠償請求書影本，

移由發生賠償事件單位查簽處理意見。 

本法第三條案件由秘書室查簽，第四條案件由與該案件關係最

密切之單位查簽，其有爭執者，由關務長裁定。 

六、 發生賠償事件單位收到「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意見表」後，應於

五日內敘明案情事實，並依據法令簽註應否賠償意見，檢附有

關案卷證據回復法務緝案組。如同意賠償並應同時擬定賠償金

額及計算方法。 

法務緝案組應據前項處理意見表，提交「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查，並將審查意見陳報關務長核定。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



關務長指派副關務長擔任，其餘委員由關務長就社會公正人

士、學者、專家及本關高級職員聘（兼）之；其中社會公正人

士、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委員應有二

分之一以上具有法制專長。 

七、 請求賠償事件經審查認無賠償義務者，法務緝案組應於收到請

求書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拒絕理由送達於請求權人、本關有

關單位及有關機關。 

請求賠償事件經核定應予賠償者，法務緝案組應於核定後五日

內訂定第一次協議日期、地點、製作「協議通知書」於協議期

日五日前送達於有關人員；並以書面通知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之機關、公務員、團體、個人或應

負責任之人參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 

前項協議日期自收到請求書之日起不得逾三十日。 

八、 請求賠償事件有下列情事者，由法務緝案組核明，通知請求權

人於收到補正通知書之翌日起，八日以內補正： 

（一） 請求權人由法定代理人進行協議，未經提出法定代理權

證明者。 

（二） 請求權人委任他人為代理人進行協議，未經提出委任書

者。 

（三） 人民請求賠償文件應記載事項有欠缺者。 

（四） 其他不合法定事項得以補正者。 

九、 請求賠償事項舉行協議時，由下列人員參加： 

（一） 關務長或關務長指定之代理人。 

（二） 關務長依第六點第三項規定指定之本關高級職員。 

（三） 請求權人或其代理人。 

（四） 發生賠償事件單位主管及為侵害行為之所屬公務員。 

（五）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 

（六） 就損害原因應負責之人。 

（七） 未被請求之其他賠償義務機關。 

（八） 經洽請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 



（九） 請求賠償之金額或回復原狀之費用，在同一事件達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時，經洽請提供法律上意見之檢察官。 

（十） 其他與協議事項有利害關係之人。 

前項協議由關務長或關務長指定之代理人主持。 

十、 協議時由法務緝案組指派人員記載協議記錄，並由出席人員在

緊接協議記錄之末行簽名或蓋章。 

十一、 協議應賠償金額未滿新臺幣三百萬元者，由關務長核定，其 

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應於協議記錄上敘明俟報請上級

機關核定後，再行協議。 

十二、 請求權人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規定申請發給協

議不成立證明書者，由法務緝案組填發之。 

請求權人未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而請求繼續協議

者，准其繼續協議，但以一次為限。 

十三、 協議成立者，由法務緝案組依規定作成協議書，由到場之請

求權人或代理人及本關關務長或其指定代理人簽名或蓋

章，，經關務長核定加蓋本關印信，於協議成立後十日內送

達於請求權人。 

同一賠償事件，未被請求之其他義務機關未參加協議者，應

將協議書副知該有關機關。協議不成立者，亦應將結果通知

之。 

十四、 請求權人有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之原因而起訴

者，由賠償事件單位負責答辯，並由關務長指派本關適當人

員為訴訟代理人，會同發生賠償事件單位有關人員出庭應

訴，必要時並得依同細則第三十九條規定洽請基隆地方法院

檢察署指派檢察官為訴訟上必要之協助。遇有事件情節複

雜，有委任律師處理必要時，得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法務緝案組應將訴訟告知依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所

定之個人或團體，得於訴訟繫屬中參加訴訟。 

十五、 經協議決定賠償之案件，及訴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後請

求權人向本局請求賠償案件，除回復原狀者，應即簽會有關



單位開始回復原狀外；法務緝案組應於協議成立或收到請求

後，立即填製國家賠償金請撥書四份，附協議書或判決書、

和解筆錄等有關文件二份，向法務部請款。 

十六、 請求權人領取賠償金或受領回復原狀時，由主計室或辦理回

復原狀之單位於取得收據或證明已回復原狀之文件後，正本

即送法務緝案組轉法務部送審計部核銷，法務緝案組另以影

印本附案存查。 

十七、 本關支付賠償金後，應由該發生賠償事件單位自支付賠償金

或回復原狀之日起五日內研議應否對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十六條規定應負責任之人行使求償權、應否依同細則第四十

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清查其可供執行之財產並依法聲請保全措

施及是否議處相關人員，擬具處理意見檢附有關案卷由人事

室、主計室、秘書室、法務緝案組會簽後陳送關務長核定。 

十八、 法務緝案組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製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情

形統計表」函報關務署。 

十九、 國家賠償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協議成立或判決確定

後一個月內，逐案製作「國家賠償事件專案分析報告」函送

法務部： 

（一） 本關與單一請求權人協議成立賠償之金額逾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 

（二） 本關拒絕賠償或協議不成立後，經法院判決確定應予

賠償。 

二十、 本作業要點於報經關務署核備後實施，並列入手冊，如有應

行修正或補充事項，得隨時報請核備修正之。 


